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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確保典

藏品蒐藏質量，執行審議作業，依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蒐藏原則」第四點成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典藏審議會（以下簡稱本審議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審議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中心「蒐藏原則」和「典藏審議會設置要點」之訂定與

修正。 

（二）典藏品徵集、註銷或處置之審議。 

（三）關於本中心蒐藏業務發展等重大事項之諮詢與指導。 

三、本審議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並置召集人一人，由本

中心主任兼任之。 

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中心指派代表及聘任

學者、專家擔任之，派(聘)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惟本中

心指派代表之比例以不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為限。 

四、本審議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席。 

會議召開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會議之決議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本會議召開時，必要時得邀請其他相關人列席表達意見或提

供意見。 

五、本審議會為審議需要，得推派委員擔任召集人，偕同相關專

家學者及中心同仁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調查研究，並應將

調查結果提供予本審議會參考。 

專案工作小組成員及人數由召集人提出建議，並經本審議會

確定後執行之。 



六、本審議會委員及前點專案工作小組成員應本於公正客觀之立

場行使職權，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七、本審議會委員及相關人員，對於審議之過程及結果應予保密。 

八、本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外聘委員及專家學者出席或列席

諮詢時，由本中心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支付出席費及交通費。 

九、本要點如有其他未盡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之修正，須經本審議會審議。 


